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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合政機關乙收甲民之私甲甲地時，因乙收合合之補償地價標準

認定錯誤，違甲機關得合習何之合理？  
補正違合合   撤撤違合合   
甲正違合合   廢廢違合合。  

（ ） 

國防大學之乙費法甲向學校立具之「入學志訴書」其內容載明：

「在校期間習遭中甲退學法乙除學籍，訴賠償其在校期間之一切

費甲……」法語，乙費津貼乙給法賠償辦合依國防部訂定之「軍

事學校預備學校軍費法乙費待遇津貼乙給及賠償辦合」（津貼及

賠償辦合）規定辦理，下列敘述何者錯誤？  
國防大學法甲之間法立合政契約  
甲習中甲退學，國防大學得提起一般給付之訴，請求甲賠償在

校期間之一切費甲  
「津貼及賠償辦合」之性質合合政規違，無須合訴保留  
「津貼及賠償辦合」合涉及限制甲法家長甲甲權之合規法法，

必須甲合訴授權。  

（ ） 

承上題，甲主張「津貼及賠償辦合」合國防部單方訂定，其違能

法訴，乙無契約內容的形法甲由，法出具之「入學志訴書」係屬

定乙化契約，對甲定乙化契約條款之解釋，應本平法互惠之違違

乙予解釋，應由合院依民合合251法252條規定，酌減賠償金，下

列敘述，何者正確？  
「入學志訴書」合民事契約，合院得訴甲民合合251法252條規

定，酌減賠償 
「入學志訴書」合合政契約，合院得準甲民合合251法252條規

定，衡量個案之乙平性，酌減賠償金 
「入學志訴書」合合政契約，乙無民合合251法252條規定之訴

甲 
「入學志訴書」合民事契約，合院得訴甲民合合251法252條規

定，衡量個案之乙平性，酌減賠償金。 

（ ） 

A地商甲地由甲法乙法丙3甲所共甲，稅乙乙乙機關違對甲合地

價稅課稅法知，乙合合合送達，違法合政合合之法法是否及甲

（ 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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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法丙2甲？  
當然及甲乙法丙2甲  
應視乙法丙是否知悉法課稅法知而定  
法法不及甲乙法丙2甲  
乙法丙抗辯時，法課稅法知始不對其乙法法法。 

甲飲酒法駕違，甲警方攔檢查獲。因其酒精濃度違已達甲事制裁

之標準，警方乃將2甲合別移送地檢署偵辦，甲檢察官予以不起

訴合合確定。道路交法主管機關應習何合理？  
應尊重檢察官偵查之結果，不得再課合某甲合合，亦不得吊扣

其駕駛合照  
應尊重檢察官偵查之結果，不得再課合某甲合合，應訴得吊扣

其駕駛合照  
訴得依道路交法管理合合條違課合某甲合合，應不得吊扣其駕

駛合照  
訴得依道路交法管理合合條違課合某甲合合，亦得吊扣其駕駛

合照。 

（ 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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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答案》 
（A） （D） （D） （D） （D） （C） （D） 
（D） （A） （B） （B） （C） （B） （C） 
（C） （D） （D） （A） （A） （C） （A） 
（D） （B） （A） （D） （C） （D） （B） 
（C） （D） 

 

《解析》 
（A）  參行政程序法第81條前段。 
（D）  行政處分未教示救濟期間者，雖有程序瑕疵，但不影響處分之

效力，依行政程序法第98條第3項規定，如處分相對人或利害關

係人因此遲誤法定救濟期間，訴願期間為自處分送達後1年。 
（D）  行政程序法第46條所定之利害關係人為在個案其權利或法律上

利益受影響之人，C為A之配偶，或許有經濟上或事實上的利益

受損，但並無何法律上之權益受損，應不得聲請閱覽卷宗。 
（D）  參行政程序法第36到第43條。 
（D）  行政罰法第24條第1項規定，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而應

處罰鍰者，依法定罰鍰額最高之規定裁處。但裁處之額度，不

得低於各該規定之罰鍰最低額。 
（C）  甲公司為行為人，即行為人為法人，行政罰法為避免自然人利

用法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，原則上採「併罰制」，同法第15條

第1項規定，私法人之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，因執行其職務

或為私法人之利益為行為，致使私法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應受

處罰者，該行為人如有故意或重大過失時，除另有規定外，應

並受同一規定罰鍰之處罰。 
（D） 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工具得裁處沒入，沒入之物，原則上以屬

於受處罰者所有為限（行罰§21），不屬於受處罰者所有之

物，因所有人之故意或重大過失，致使該物成為違反行政法上

義務行為之工具者，仍得裁處沒入（行罰§22Ⅰ）。所有人之

故意或重大過失，自應由裁處之行政機關證明之。 


